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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0381）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名稱由「Kiu H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

「AOM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y Limited」，並採用「權識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作為其第二中文名稱，以取代現時未經註冊的中文名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該中文名稱僅供識別之用。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 (i)股東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 (ii)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的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名稱由「Kiu H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AOM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y Limited」，並採用「權識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作為

其第二中文名稱，以取代現時未經註冊的中文名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該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符合以下條件：

(i)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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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待上述條件獲達成後，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自本公司英文名稱取代現有名稱（連

同本公司第二中文名稱）記入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所存置的登記冊日期起生

效。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將發出更改公司名稱註冊證書及隨後發出本公司第二

名稱證書。本公司其後將根據香港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包括香港公司註冊處

的法律、規則及規例）的規定，在香港辦理必要的登記及╱或存檔手續。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理由

目前，本集團的業務有六大可呈報分類，即「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天然資

源勘探」、「水果種植」、「休閒」、「文化」及「中草藥」。本集團可呈報分類指提供不

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性業務板塊。由於各業務均有不同的經濟特徵，因此各業務

被分開管理。

AOM代表中國的新概念權識，其通過區塊鏈識別生產資料，使大眾參與提供生產

資料的產業循環。在該閉環中，每位參與者均成為產業的共建者，進而參與到日

益增長的剩餘價值分配體系，實現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矛盾的調和，並實現共同富

裕。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所公佈，本公司已委任李立中先生（「李先生」）

為執行董事，自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起生效。李先生是區塊鏈專家。彼為一百幾

十項專利的發明人，其中七十餘項為區塊鏈發明專利，並於 2017年全球區塊鏈專

利創新人才百人榜排名第 24位。彼曾任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集團總裁助理及甯聖金

控集團總裁。有關李先生的資歷及經驗，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四

日的公佈。本公司將繼續招聘區塊鏈人才以發展新業務（「新業務」）。

於未來，本公司將善用其資源及人才的專業知識以發展不斷增長的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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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更好反映本集團業務發展現狀及其未來發展方

向。董事會相信，新名稱可為本公司提供更貼切的企業形象及身份，有利於本公

司業務發展，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的任何權利。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印

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所有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有效並作為股份所有權憑

證，並將繼續有效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用途。因此，本公司不會作出以現

有股票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股票的任何安排。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

效後，任何新股票將以本公司的新名稱發行。本公司將適時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股份將於聯交所買賣的本公司新股份簡稱及本

公司新網站地址另行刊發公佈。

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詳情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相關代表

委任表格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本公司將適時就股東特別

大會的投票結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本公司新網站及本公司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的本公司新股份簡稱另行刊發公佈。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

於百慕達存續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381）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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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建議更改

公司名稱」

指 建議將本公司名稱由「Kiu Hu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AOM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y

Limited」，並採用「權識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作為

其第二中文名稱，以取代現時未經註冊的中文名稱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該中文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提呈

（其中包括）特別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更改公

司名稱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鈴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楊鈴先生、李立中先生、劉明卿先

生、孫維維先生及楊彬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翟正朗先生、王小寧先生

及陳雨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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